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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交研〔2024〕17 号 

 

       

关于做好 2023-2024 学年研究生优秀毕业生和

优秀毕业生干部评选工作的通知 

各研究生培养单位（学院、学部、中心）： 

为鼓励并引导我校毕业研究生树立正确的成才观和就业观，

根据《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表彰奖励办法》（西交研〔2019〕114

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现将 2023-2024 学年研究生优秀毕业生和优秀

毕业生干部评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选范围 

2023 年 9 月份、12 月份毕业的研究生，以及预计 2024 年 3

月份、6月份毕业的研究生，且在读时间硕士研究生未超过 3学

年、博士研究生未超过 6 学年。 

二、评选条件 



根据《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表彰奖励办法》（西交研〔2019〕

114 号）文件，评选标准如下： 

（一）优秀毕业生 

1.在学校规定学习期限内毕业，并取得相应学位； 

2.科学研究或专业实践表现突出，完成“三助一辅”工作，

在学术论文、专利或解决专业实践问题等方面取得成果； 

3.具有正确择业观，满足下列条件之一： 

（1）前往部队、艰苦地区、基层一线就业； 

（2）选择前往国内外知名大学继续深造； 

（3）赴国家重点行业和单位就业； 

（4）赴国际组织实习任职； 

（5）投身创新创业。 

4.研究生期间获得过校级及以上表彰奖励。 

（二）优秀毕业生干部 

除具备优秀毕业生评选条件外，还需具备以下条件： 

1.研究生期间担任学生干部满两年，有较强的组织、协调和

管理能力，工作认真负责，表现突出； 

2.积极组织参与各项学生工作和集体活动，发挥模范带头作

用，热心为同学服务，具有良好群众基础； 



3.研究生期间获得过优秀研究生干部或其他校级及以上表

彰奖励。 

三、评选要求 

1.请各学院梳理本院 2023 年 9月份、12 月份已毕业并取得

学位以及预计 2024 年 3 月份、6 月份批次毕业并能获得相应学

位的研究生名单，在此基础上按照下达的名额启动优秀毕业生、

优秀毕业生干部初评及公示工作（名额分配详见附件），院级公

示时间不少于 3个工作日。 

2.优秀毕业生和优秀毕业生干部可以同时申报，但不能兼

得。各学院在评选工作中一定要严格对照评选条件，认真把关，

本着宁缺毋滥、质量优先的原则，将本院的优秀毕业生和优秀毕

业生干部选出来，立起来，充分发挥评选表彰的激励与导向作用。 

3.研究生院（研工部）在复核阶段如发现不符合条件的推荐

人选，经核实后，直接取消其所占推荐指标，不再增补；如复审

后通过的人员未在 2024 年 3 月、6 月批次按期毕业并取得相应

学位，取消获评资格，名额不再顺延。 

4.请各学院于2024年 3月20日前通过研究生管理信息系统

研工管理模块的“优秀毕业生/干部”报送平台完成对评选结果

的院级审批，提交研究生院（研工部）审核。 

5.本年度省级优秀毕业生、优秀学生干部推荐人选，将从本



次校级优秀毕业生、优秀毕业生干部中择优产生。待上级文件下

发后，评选答辩事宜再行通知。 

 

联系人：徐老师 

电  话：88963625 

邮  箱：ygb@xjtu.edu.cn 

 

附件：西安交通大学 2023-2024 学年研究生优秀毕业生、优

秀毕业生干部名额分配表 

 

 

 

   研究生院（研工部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3 月 12 日 

 

 

 

 

 


